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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湘邮科技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476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

2015-041 

 

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4 年 9 月 25 日，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【（2014）

长中民三初字第 01080 号】及《民事起诉状》。长沙盛德里置业发展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德里公司”）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为由，

以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将相关人列为第

三人。公司已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披露了《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重大诉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30）。 

该案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开庭审理，原告申请追加第三人。2015

年 3 月 2 日，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。2015

年 3 月 30 日，公司收到该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（（2014）长中民三初

字第 01080 号），并于 2015 年 4 月 1 日披露了《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09）。 

在本次判决后，公司因不服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4）长中民

三初字第 01080 号民事判决书，依法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向湖南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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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2015 年 10 月 10 日，公司收到湖南省高级人

民法院传票，并于 10 月 13 日披露了《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

及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37）。2015年 10 月 22，湖

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11 月 30 日，公司收到湖南省高级

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（2015）湘高法民三终字第 153 号），裁定如下： 

1、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4）长中民三初字第 01080

号民事判决； 

2、发回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。 

 

公司将根据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

 


